
 (  一  )  

會 議 記 錄 H E  4 / 2 0 1 0  

 
沙 田 區 議 會  

衞 生 及 環 境 委 員 會  
二 零 一 零 年 度 第 四 次 會 議 記 錄  

 
會 議 日 期 ： 二 零 一 零 年 七 月 八 日 ( 星 期 四 )  
時   間 ：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
地   點 ： 沙 田 政 府 合 署 四 樓  
 沙 田 區 議 會 會 議 室  

 
出 席 者  職  銜  
方 玉 輝 先 生 ( 主 席 )  區 議 會 議 員  
黃 澤 標 先 生 ( 副 主 席 )   ”  
韋 國 洪 先 生 , S B S , J P  區 議 會 主 席  
彭 長 緯 先 生 , B B S , J P  區 議 會 副 主 席  
陳 國 添 先 生 , M H  區 議 會 議 員  
陳 盧 燕 冰 女 士 , M H   ”  
陳 敏 娟 女 士   ”  
鄭 楚 光 先 生   ”  
鄭 則 文 先 生   ”  
何 厚 祥 先 生 , M H   ”  
何 國 華 先 生   ”  
簡 松 年 先 生 , B B S , J P   ”  
林 松 茵 女 士   ”  
林 康 華 先 生 , M H   ”  
羅 光 強 先 生   ”  
李 錦 明 先 生 , M H   ”  
梁 志 堅 先 生 , M H   ”  
梁 志 偉 先 生   ”  
盧 偉 國 博 士 , B B S , M H , J P   ”  
莫 錦 貴 先 生 , B B S   ”  
龐 愛 蘭 女 士 , J P   ”  
潘 國 山 先 生   ”  
葛 珮 帆 博 士 , J P   ”  
鄧 永 昌 先 生   ”  
蔡 亞 仲 先 生  ”  



 (  二  )  

出 席 者  職  銜  
衞 慶 祥 先 生  區 議 會 議 員  
胡 永 權 先 生   ”  
黃 戊 娣 女 士 , BBS,M H , J P   ”  
楊 祥 利 先 生   ”  
楊 文 銳 先 生   ”  
楊 倩 紅 女 士 , M H   ”  
姚 嘉 俊 先 生   ”  
余 倩 雯 女 士   ”  
容 溟 舟 先 生   ”  
張 程 滔 先 生  增 選 委 員  
何 樹 忠 先 生  ”  
李 志 麒 先 生 , M H   ”  
梁 振 邦 先 生   ”  
黃 宇 翰 先 生   ”  
陸 煒 昌 先 生 ( 秘 書 )  行 政 助 理 ( 區 議 會 ) 2  

 
列 席 者  職  銜  
許 國 新 先 生  沙 田 民 政 事 務 助 理 專 員  
胡 振 堂 先 生 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衞 生 總 督 察 1  
陳 焯 培 先 生  環 境 保 護 署 環 境 保 護 主 任 ( 區 域 北 ) 4 3  
張 家 麟 先 生  康 樂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 

沙 田 區 副 康 樂 事 務 經 理 2  
黃 顯 強 先 生  房 屋 署 高 級 房 屋 事 務 經 理  

( 沙 田 及 馬 鞍 山 )  

 
應 邀 出 席 者  職  銜  
馮  康 醫 生  醫 院 管 理 局 新 界 東 醫 院 聯 網 行 政 總 監  
鍾 沛 康 醫 生  衞 生 署 高 級 醫 生 ( 社 區 聯 絡 ) 1  
勞 超 成 醫 生  衞 生 署 控 煙 辦 公 室 醫 生  
黃 柏 興 先 生  環 境 保 護 署 環 境 保 護 主 任  

( 流 動 污 染 源 ) 3 2  
譚 佩 珊 女 士  社 會 福 利 署 沙 田 區 助 理 福 利 專 員 2  
馮 家 儀 女 士  威 爾 斯 親 王 醫 院  

精 神 科 醫 務 社 會 服 務 部 主 任  
甄 威 廉 先 生  香 港 警 務 處 警 民 關 係 主 任 ( 沙 田 區 )  
周 振 邦 先 生  路 政 署 區 域 工 程 師 / 沙 田 ( 1 )  
  



 (  三  )  

未 克 出 席 者  職  銜   
梁 永 雄 先 生  區 議 會 議 員  ( 已 有 告 假 )  
劉 偉 倫 先 生     ”  ( 未 有 告 假 )  
陳 錦 良 博 士  增 選 委 員  ( 已 有 告 假 )  
黃 河 清 先 生   ”  (    ”    )  
 

   負 責 人  

 主 席 代 表 委 員 會 恭 賀 黃 戊 娣 女 士 獲 頒 授 銅 紫 荊 星

章 、 楊 倩 紅 女 士 獲 頒 授 榮 譽 勳 章 、 葛 珮 帆 博 士 及 龐 愛 蘭

女 士 獲 頒 授 太 平 紳 士 。  

  

    
 委 員 請 假 申 請    
  
  2 .   主 席 表 示 ， 秘 書 處 收 到 以 下 三 名 委 員 的 書 面 請 假 申

請 ：  

  
  梁 永 雄 先 生  身 體 不 適  

  陳 錦 良 博 士  出 席 其 他 會 議  

  黃 河 清 先 生  出 席 其 他 會 議  

  
 委 員 會 通 過 上 述 請 假 申 請 。  

  
 委 員 變 更  

  
 3 .   主 席 宣 布 ， 李 日 雄 委 員 因 私 人 理 由 申 請 退 出 本 委 員

會 。 在 李 委 員 退 出 後 ， 本 委 員 會 的 委 員 人 數 為 4 3 人 。 委

員 會 決 定 補 選 一 名 增 選 委 員 ， 補 選 程 序 將 於 下 次 委 員 會

會 議 進 行 。  

  
 通 過 二 零 一 零 年 五 月 六 日 的 會 議 記 錄  

( 會 議 記 錄 H E  3 / 2 0 1 0 )  

  
 4 .  委 員 會 一 致 通 過 上 述 會 議 記 錄 。  

  
  



 (  四  )  

   負 責 人  

 續 議 事 項  

  
 政 府 部 門 就 上 次 會 議 所 議 事 項 的 回 覆 ( 文 件 H E  4 5 / 2 0 1 0 )  

  
 5 .  委 員 會 備 悉 上 述 文 件 。  

  
 討 論 事 項  

  
 檢 討 在 公 眾 遊 樂 場 內 設 立 指 定 吸 煙 區 的 安 排  

( 文 件 H E  4 6 / 2 0 1 0 )  

  
 6 .  康 樂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( 康 文 署 ) 沙 田 區 副 康 樂 事 務 經 理 2

張 家 麟 先 生 簡 介 文 件 。  

  
 7 .  陳 敏 娟 女 士 詢 問 康 文 署 在 執 法 方 面 如 何 處 理 禁 止 吸

煙 區 ( 禁 煙 區 ) 內 違 例 吸 煙 的 市 民 ， 希 望 提 供 相 關 的 檢 控

數 字 ， 以 審 視 計 劃 的 成 效 。  

  
 8 .  容 溟 舟 先 生 的 意 見 及 詢 問 綜 合 如 下 ：  

 
( a )  對 康 文 署 計 劃 把 四 個 大 型 公 眾 遊 樂 場 定 為 全 面 禁 煙

區 表 示 歡 迎 ， 他 支 持 刪 減 吸 煙 區 ， 希 望 了 解 另 外 四

個 設 有 兒 童 及 體 育 設 施 的 公 眾 遊 樂 場 保 留 吸 煙 區 的

原 因 ， 以 及 康 文 署 取 消 或 保 留 吸 煙 區 的 準 則 ； 以 及  

 
( b )  應 清 晰 標 示 吸 煙 區 及 非 吸 煙 區 ， 讓 遊 人 一 目 了 然 。

此 外 ， 康 文 署 如 何 檢 控 在 禁 煙 區 內 違 例 吸 煙 的 市

民 ， 有 關 執 法 行 動 應 由 衞 生 署 控 煙 辦 公 室 ( 控 煙 辦 )
或 是 警 方 負 責 。  

  
 9 .  鄭 楚 光 先 生 支 持 有 關 安 排 ， 但 認 為 政 府 應 在 場 地 設

立 吸 煙 地 方 方 便 煙 民 。 他 指 出 在 公 眾 遊 樂 場 一 隅 設 吸 煙

區 並 不 影 響 遊 人，不 明 白 為 何 未 有 照 顧 吸 煙 人 士 的 需 要。 

  



 (  五  )  

   負 責 人  

 1 0 .  張 家 麟 先 生 的 回 應 綜 合 如 下 ：  

 
( a )  康 文 署 在 公 眾 遊 樂 場 “ 指 定 吸 煙 區 ＂ 設 有 清 晰 的 指

示 牌 ， 而 設 立 指 定 吸 煙 區 的 準 則 是 不 要 影 響 公 園 的

遊 人 ， 盡 可 能 安 排 在 公 園 的 角 落 位 置 。 至 於 附 有 兒

童 及 體 育 設 施 的 場 地 仍 保 留 吸 煙 區 ， 是 考 慮 到 場 地

面 積 較 大 ， 吸 煙 區 可 遠 離 市 民 及 有 關 設 施 。 康 文 署

會 考 慮 進 一 步 減 少 公 眾 遊 樂 場 內 的 吸 煙 區 ， 並 承 諾

不 再 增 加 吸 煙 區 ； 以 及  

 
( b )  場 地 有 職 員 巡 邏 ， 如 發 現 有 市 民 在 非 吸 煙 區 內 吸

煙 ， 會 先 作 勸 喻 ， 如 勸 喻 無 效 ， 會 通 知 控 煙 辦 或 警

方 。 有 關 檢 控 數 字 將 於 會 後 提 供 。 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康 文 署  

  
 拆 卸 銅 鑼 灣 山 頂 旱 廁 工 程 ( 文 件 H E  5 7 / 2 0 1 0 )  

  
 1 1 .  主 席 歡 迎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( 食 環 署 ) 衞 生 總 督 察 1 胡

振 堂 先 生 出 席 會 議 。  

  
 1 2 .  胡 振 堂 先 生 簡 介 文 件 。  

  
 1 3 .  衞 慶 祥 先 生 表 示 不 反 對 有 關 工 程 ， 但 詢 問 於 一 九 八

三 年 興 建 銅 鑼 灣 山 頂 旱 廁 的 原 因 。 他 相 信 五 、 六 十 年 代

的 居 民 較 八 十 年 代 多 ， 為 何 不 早 些 興 建 。 他 指 出 銅 鑼 灣

村 現 時 有 新 落 成 的 遊 樂 場 、 籃 球 場 及 乒 乓 球 枱 等 設 施 ，

而 途 人 及 晨 運 人 士 亦 有 使 用 廁 所 的 需 要 。  

  
 1 4 .  潘 國 山 先 生 表 示 ， 食 環 署 每 年 會 進 行 鄉 村 公 廁 拆 卸

旱 廁 或 擴 建 公 廁 的 工 程 ， 他 詢 問 有 否 足 夠 資 源 在 其 他 鄉

村 公 廁 進 行 擴 建 工 程 。 他 指 出 田 心 村 附 近 有 公 眾 咪 錶 泊

車 位 及 紅 梅 谷 遊 樂 場 ， 公 眾 可 能 需 要 使 用 公 廁 ， 他 要 求

食 環 署 考 慮 擴 建 田 心 村 公 廁 。 此 外 ， 承 辦 商 在 清 洗 垃 圾

桶 時 ， 讓 污 水 會 流 入 停 車 位 ， 影 響 排 污 。  

  



 (  六  )  

   負 責 人  

 1 5 .  容 溟 舟 先 生 的 詢 問 綜 合 如 下 ：  

 
( a )  改 建 旱 廁 的 準 則 ， 他 指 出 梅 子 林 的 旱 廁 不 乏 行 山 人

士 使 用 ， 但 一 直 未 有 更 換 為 水 廁 。 他 曾 於 本 年 四 月

與 食 環 署 及 水 務 署 代 表 商 討 在 梅 子 林 興 建 臨 時 廁

所 ， 但 目 前 仍 未 有 進 一 步 消 息 ； 以 及  

 
( b )  沙 田 區 尚 有 多 少 個 旱 廁 ， 食 環 署 會 否 逐 步 更 換 為 沖

水 式 廁 所 ， 以 改 善 周 遭 的 環 境 衞 生 ， 以 及 留 意 男 女

廁 格 的 比 例 。  

  
 1 6 .  胡 振 堂 先 生 的 回 應 綜 合 如 下 ：  

 
( a )  八 十 年 代 在 銅 鑼 灣 山 頂 興 建 旱 廁 是 讓 附 近 居 民 使

用 ， 並 非 供 行 山 者 使 用 ， 區 內 大 部 分 旱 廁 都 是 前 區

域 市 政 局 接 收 後 交 由 食 環 署 管 理 ， 沙 田 區 現 時 尚 餘

四 個 旱 廁 。 食 環 署 會 因 應 議 員 建 議 研 究 在 銅 鑼 灣 村

遊 樂 場 加 建 公 廁 ； 以 及  

 
( b )  至 於 擴 建 田 心 村 公 廁 的 意 見 ， 食 環 署 有 既 定 的 工 程

時 間 表 ， 在 資 源 許 可 下 會 逐 一 翻 新 公 廁 ， 例 如 田 寮

村 及 沙 田 頭 村 旱 廁 已 陸 續 翻 新 。 梅 子 林 將 於 兩 星 期

後 設 置 流 動 廁 所 ， 供 市 民 使 用 。  

  
 撥 款 申 請  

  
 健 康 城 市 及 醫 療 工 作 小 組 撥 款 申 請 ( 文 件 H E  4 8 / 2 0 1 0 )  

 
1 7 .  委 員 會 以 3 0 票 贊 成 一 致 通 過 “ 沙 田 健 康 節 2 0 1 0 健 康

嘉 年 華 ” 撥 款 申 請 ， 撥 款 額 為 1 1 6 , 5 8 0 元 。  

  
 
 
 



 (  七  )  

   負 責 人  

 提 問  
  
 鄧 永 昌 先 生 就 晾 曬 衣 物 的 提 問 ( 文 件 H E  3 9 / 2 0 1 0 )    
   
 1 8 .  主 席 歡 迎 路 政 署 區 域 工 程 師 / 沙 田 ( 1 ) 周 振 邦 先 生 出

席 會 議 。  
 

   
 1 9 .  鄧 永 昌 先 生 的 意 見 及 詢 問 綜 合 如 下 ：  

 
( a )  碧 田 街 及 香 粉 寮 近 城 門 河 上 游 一 帶 經 常 有 違 規 晾 曬

的 衣 物 被 鋪 ， 影 響 市 容 及 衞 生 ， 他 詢 問 現 時 有 否 專

責 部 門 統 籌 及 提 出 有 效 的 解 決 方 法 。 現 時 的 做 法 是

收 回 衣 物 ， 但 市 民 可 領 回 ， 並 沒 有 阻 嚇 力 。 他 認 為

勸 喻 方 式 收 效 不 大 ， 部 門 應 徹 底 改 善 問 題 。 他 建 議

效 法 清 理 單 車 的 方 法 ， 並 希 望 房 屋 署 在 美 田 邨 撥 出

位 置 讓 市 民 晾 曬 衣 物 ； 以 及  

 
( b )  他 認 為 各 部 門 已 有 清 晰 的 權 責 ， 應 嚴 厲 執 法 ， 明 確

讓 市 民 知 悉 在 街 上 晾 曬 衣 物 是 不 當 行 為 。  

 

   
 2 0 .  何 厚 祥 先 生 的 意 見 綜 合 如 下 ：  

 
( a )  香 港 地 少 人 多 ， 市 民 晾 曬 衣 物 是 生 活 需 要 ， 尤 其 是

換 季 時 分 。 碧 田 街 及 香 粉 寮 近 城 門 河 上 游 一 帶 的 環

境 受 晾 曬 的 衣 物 所 影 響 ， 他 認 為 政 府 部 門 未 察 覺 情

況 的 嚴 重 性 ； 以 及  

 
( b )  建 議 在 法 例 層 面 解 決 問 題 ， 例 如 加 強 執 法 ， 即 時 沒

收 晾 曬 衣 物 及 不 得 領 回 ， 相 信 市 民 為 避 免 衣 物 被 沒

收 ， 應 不 會 晾 曬 衣 物 。  

 

   
 2 1 .  盧 偉 國 博 士 認 為 這 是 全 港 的 問 題 ， 並 指 出 路 政 署 會

先 張 貼 警 告 ， 翌 日 才 收 集 晾 曬 在 欄 河 上 的 衣 物 ， 但 市 民

可 領 回 衣 物 ， 相 信 沒 有 阻 嚇 作 用 。 他 建 議 加 強 清 理 行 動

及 教 育 巿 民 ， 強 調 隨 街 晾 曬 衣 物 並 不 衞 生 。  

 

 



 (  八  )  

   負 責 人  
( 陳 國 添 先 生、陳 盧 燕 冰 女 士、林 康 華 先 生、盧 偉 國 博 士 、

蔡 亞 仲 先 生 、 胡 永 權 先 及 楊 祥 利 先 生 此 時 到 達 )  

   
 2 2 .  胡 振 堂 先 生 指 出 ， 食 環 署 主 要 的 工 作 是 提 供 容 器 給

部 門 暫 時 存 放 衣 物 ， 等 候 物 主 認 領 。  
 

   
 2 3 .  周 振 邦 先 生 表 示 ， 對 於 路 政 署 維 修 的 欄 河 ， 如 收 到

有 關 晾 曬 的 投 訴 ， 路 政 署 會 先 張 貼 警 告 ， 翌 日 便 會 派 出

工 人 收 集 欄 河 上 的 衣 物 ， 放 置 在 食 環 署 預 先 提 供 的 收 集

箱 。  

 

 

   
 2 4 .  張 家 麟 先 生 表 示 ， 康 文 署 只 負 責 該 處 種 植 地 帶 的 園

藝 保 養 工 作 。 如 發 現 樹 木 上 有 衣 物 晾 曬 ， 康 文 署 會 採 取

行 動 ， 清 理 衣 物 。  

 

   
 2 5 .  沙 田 民 政 事 務 助 理 專 員 許 國 新 先 生 的 回 應 綜 合 如

下 ：  

 
( a )  在 西 貢 遇 到 晾 曬 衣 物 的 問 題 後 ， 政 府 內 部 已 有 明 確

指 引 。 如 問 題 牽 涉 單 一 部 門 的 管 轄 範 圍 ， 會 由 該 有

關 部 門 自 行 處 理 ； 若 問 題 涉 及 多 個 部 門 ， 會 按 情 況

以 跨 部 門 合 作 形 式 採 取 聯 合 行 動 。 若 涉 及 單 一 部 門

的 晾 曬 問 題 仍 要 多 部 門 協 助 ， 則 只 會 拖 慢 行 動 ， 達

不 到 市 民 的 要 求 ；  

 
( b )  以 美 田 為 例 ， 沙 田 民 政 處 ( 民 政 處 ) 早 前 已 向 區 內 居

民 組 織 及 大 廈 管 理 處 發 出 勸 喻 信 ， 呼 籲 居 民 切 勿 隨

處 晾 曬 衣 物 ， 以 保 持 市 容 整 潔 。 此 外 ， 民 政 處 與 房

屋 署 商 討 後 ， 後 者 已 在 美 田 邨 內 提 供 地 方 給 公 屋 居

民 換 季 時 晾 曬 衣 物 ； 以 及  

 
( c )  民 政 處 會 按 情 況 ， 考 慮 統 籌 涉 及 多 個 部 門 的 清 理 行

動 。 至 於 議 員 提 及 的 法 例 鬆 緊 問 題 ， 應 由 有 關 的 執

法 部 門 向 相 關 政 策 局 反 映 委 員 會 的 意 見 ， 考 慮 檢 視

 



 (  九  )  

   負 責 人  
現 行 的 法 例 及 行 政 措 施 是 否 足 以 處 理 問 題 。 他 重

申 ， 政 府 內 部 就 處 理 在 公 共 地 方 晾 曬 問 題 已 有 清 晰

指 引 ， 希 望 有 關 部 門 考 慮 委 員 的 意 見 ， 在 可 能 範 圍

內 加 強 清 理 行 動 。  

 
( 莫 錦 貴 先 生 此 時 離 開 )  

   
 彭 長 緯 先 生 就 垃 圾 車 衞 生 的 提 問 ( 文 件 H E  4 9 / 2 0 1 0 )  

  
 2 6 .  主 席 歡 迎 香 港 警 務 處 ( 警 務 處 ) 警 民 關 係 主 任 ( 沙 田

區 ) 甄 威 廉 先 生 及 環 境 保 護 署 ( 環 保 署 ) 環 境 保 護 主 任 ( 流

動 污 染 源 ) 3 2 黃 柏 興 先 生 出 席 會 議 。  

  
 2 7 .  黃 戊 娣 女 士 的 意 見 及 詢 問 綜 合 如 下 ：  

 
( a )  據 食 環 署 的 回 覆 表 示 ， 垃 圾 收 集 車 每 日 必 須 清 洗 ，

以 保 持 車 身 清 潔 。 署 方 已 致 函 垃 圾 收 集 承 辦 商 ， 提

醒 他 們 垃 圾 收 集 車 須 符 合 衞 生 及 排 放 廢 氣 標 準 。 她

詢 問 在 提 問 前 是 否 已 進 行 有 關 行 動 。 她 質 疑 垃 圾 收

集 車 車 身 骯 髒 及 漏 出 污 水 是 否 違 法 及 受 到 監 管 ， 並

擔 心 停 車 熄 匙 法 例 實 施 後 ， 車 輛 會 打 開 窗 戶 ， 而 垃

圾 收 集 車 發 出 的 臭 味 ， 令 人 難 以 容 忍 ； 以 及  

 
( b )  在 繁 忙 時 段 ， 大 圍 市 中 心 會 有 垃 圾 車 停 在 路 中 心 收

集 垃 圾 ， 影 響 附 近 交 通 。 警 方 表 示 過 去 未 曾 收 到 投

訴 ， 她 指 出 大 圍 道 每 日 早 上 7 時 至 8 時 都 有 數 輛 垃 圾

車 停 在 馬 路 中 心 收 集 垃 圾 ， 希 望 部 門 多 加 留 意 。  

  
 2 8 .  盧 偉 國 博 士 指 出 ， 數 年 前 曾 隨 環 保 署 往 東 京 考 察 當

地 的 垃 圾 處 理 ， 包 括 新 型 焚 化 爐 等 處 理 垃 圾 技 術 。 他 讚

賞 日 本 收 集 和 處 理 的 垃 圾 過 程 十 分 乾 淨 ， 垃 圾 收 集 車 是

密 封 式 的 ， 並 非 如 香 港 的 半 開 放 式 ， 氣 味 不 會 溢 出 ， 可

減 低 對 市 民 的 滋 擾 ， 值 得 本 港 效 法 。 他 建 議 在 更 換 或 添

置 垃 圾 車 時 ， 考 慮 使 用 密 封 式 垃 圾 收 集 車 ， 並 希 望 食 環

 
 
 
 
 
食 環 署  



 (  十  )  

   負 責 人  
署 於 會 後 就 有 關 建 議 提 交 書 面 回 覆 。  

  
 2 9 .  胡 振 堂 先 生 回 應 ， 部 門 一 直 以 來 都 有 監 管 垃 圾 收 集

車 的 衞 生 問 題 ， 亦 不 時 提 醒 垃 圾 收 集 承 辦 商 。 食 環 署 職

員 曾 往 大 圍 視 察 ， 發 現 私 人 垃 圾 車 在 積 輝 街 長 期 運 作 ，

經 勸 喻 後 ， 垃 圾 車 人 員 在 工 作 完 成 及 清 潔 路 面 後 會 立 即

駛 離 ， 逗 留 不 超 過 十 五 分 鐘 。 他 認 為 現 時 先 作 勸 喻 ， 如

不 合 作 ， 才 提 出 檢 控 的 方 式 ， 效 果 不 俗 。 他 指 出 ， 議 員

或 市 民 一 旦 發 現 有 垃 圾 車 在 行 駛 中 滲 出 污 水 ， 可 記 下 車

牌 ， 即 時 通 知 食 環 署 。  

  
 3 0 .  黃 柏 興 先 生 回 應 ， 環 保 署 由 一 九 八 八 年 開 始 推 行 黑

煙 車 輛 管 制 計 劃 ， 通 過 考 核 的 檢 舉 員 會 向 環 保 署 舉 報 全

港 各 處 噴 出 過 量 黑 煙 的 車 輛 ， 由 環 保 署 向 車 主 發 出 有 法

律 效 力 的 廢 氣 測 試 通 知 書 ， 要 求 車 主 於 十 二 個 工 作 天 內

把 車 輛 送 往 指 定 的 車 輛 廢 氣 測 試 中 心 接 受 煙 霧 測 試 。 對

於 不 能 通 過 測 試 的 車 輛 ， 若 維 修 後 仍 未 能 達 標 ， 運 輸 署

可 吊 銷 車 輛 牌 照 。 如 有 議 員 或 市 民 有 興 趣 參 與 計 劃 ， 可

聯 絡 環 保 署 ， 以 便 修 讀 有 關 課 程 後 參 與 檢 舉 工 作 。  

  
 3 1 .  甄 威 廉 先 生 回 應 ， 田 心 警 署 已 於 相 關 地 點 部 署 行

動 ， 任 何 車 輛 在 馬 路 中 心 造 成 阻 塞 ， 警 方 會 先 作 口 頭 警

告 ， 視 乎 當 時 的 環 境 及 阻 塞 情 況 再 提 出 票 控 ， 並 承 諾 會

加 強 執 法 。  

  
 報 告 事 項  

  

 工 作 小 組 報 告 ( 文 件 H E  5 3 / 2 0 1 0 )  

  
 3 2 .  委 員 會 通 過 環 境 保 護 及 優 化 城 門 河 工 作 小 組 的 會 議

記 錄 、 健 康 城 市 及 醫 療 工 作 小 組 提 交 的 會 議 記 錄 及 更 新

成 員 名 單 。  

  
 



 (  十 一  )  

   負 責 人  

 資 料 文 件  

  
 衞 生 署 季 度 健 康 風 險 通 報 ( 文 件 H E  5 4 / 2 0 1 0 )  

  
 沙 田 區 環 境 衞 生 服 務 統 計 概 覽 ( 文 件 H E  5 5 / 2 0 1 0 )  

  
 二 零 一 零 年 沙 田 區 深 化 期 滅 鼠 運 動 ( 文 件 H E  5 6 / 2 0 1 0 )  

  
 3 3 .  胡 振 堂 先 生 補 充 ， 沙 田 區 環 境 衞 生 服 務 統 計 概 覽 附

件 二 提 及 的 田 寮 村 旱 廁 改 裝 為 沖 水 式 廁 所 工 程 已 於 本 年

五 月 底 完 成 ， 而 沙 田 頭 村 公 廁 翻 新 工 程 已 於 本 年 六 月 二

十 八 日 展 開 。  

  
 3 4 .  委 員 會 備 悉 上 述 文 件 。  

 
( 陳 國 添 先 生 、 何 國 華 先 生 、 梁 志 偉 先 生 、 彭 長 緯 先 生 、

楊 祥 利 先 生 及 楊 文 銳 先 生 此 時 離 開 )  

  
 報 告 事 項  

  

 醫 院 管 理 局 轄 下 的 區 域 諮 詢 委 員 會 代 表 議 員 提 交 的 報 告

( 文 件 H E  4 7 / 2 0 1 0 )  

  

 3 5 .  黃 澤 標 先 生 匯 報 上 述 報 告 。  

  

 3 6 .  委 員 會 通 過 上 述 報 告 。  

  
 提 問  

  
 楊 倩 紅 女 士 就 門 診 電 話 預 約 的 提 問 ( 文 件 H E  5 1 / 2 0 1 0 )  

  
 3 7 .  主 席 歡 迎 醫 院 管 理 局 ( 醫 管 局 ) 新 界 東 醫 院 聯 網 行 政

總 監 馮 康 醫 生 出 席 會 議 。  

  



 (  十 二  )  

   負 責 人  

 3 8 .  楊 倩 紅 女 士 的 意 見 及 詢 問 綜 合 如 下 ：  

 
( a )  她 曾 協 助 市 民 連 續 十 天 致 電 預 約 門 診 ， 但 因 沒 有 名

額 ， 無 法 透 過 電 話 預 約 ， 而 長 者 在 掌 握 電 話 預 約 程

序 上 有 困 難 。 醫 管 局 的 回 覆 提 及 電 話 預 約 服 務 自 二

零 零 六 年 推 出 以 來 ， 沙 田 區 提 供 的 普 通 科 門 診 服 務

名 額 維 持 不 變 。 她 詢 問 有 否 統 計 每 天 致 電 預 約 的 數

目 ， 以 及 最 終 能 預 約 求 診 的 比 例 ， 以 檢 討 應 否 增 加

名 額 ；  

 
( b )  不 明 白 為 何 瀝 源 診 所 設 有 九 間 診 症 室 ， 但 通 常 只 有

七 間 應 診 ， 她 希 望 增 加 人 手 ， 並 詢 問 每 日 早 午 晚 供

居 民 預 約 的 名 額 數 目 ；  

 
( c )  醫 管 局 表 示 公 立 醫 院 普 通 科 門 診 主 要 服 務 弱 勢 社

群 ， 包 括 長 期 病 患 者 、 老 弱 無 依 的 長 者 及 低 收 入 家

庭 ， 甚 至 是 申 領 綜 援 人 士 。 由 於 現 有 名 額 已 不 足 ，

希 望 醫 管 局 加 以 檢 討 。 現 時 所 有 人 士 也 可 透 過 電 話

預 約 就 診 ， 如 服 務 只 限 於 上 述 群 組 ， 應 該 在 宣 傳 上

表 明 ； 以 及  

 
( d )  希 望 簡 化 電 話 登 記 程 序 ， 例 如 給 予 登 記 編 號 ， 而 不

是 每 次 報 上 名 字 及 身 分 證 號 碼 等 。  

  
 3 9 .  陳 敏 娟 女 士 指 出 ， 議 員 辦 事 處 曾 協 助 居 民 以 電 話 預

約 ， 但 連 續 致 電 數 天 亦 不 得 要 領 ， 她 詢 問 是 電 話 預 約 線

路 問 題 ， 還 是 名 額 不 足 。 她 希 望 增 加 名 額 ， 以 滿 足 病 人

需 要 。 她 表 示 現 時 電 話 預 約 以 錄 音 方 式 提 供 服 務 ， 長 者

未 能 駕 馭 ， 以 致 不 能 及 時 求 診 ， 耽 誤 病 情 ， 建 議 設 專 人

接 聽 的 熱 線 ， 供 長 者 使 用 。  

 
( 蔡 亞 仲 先 生 及 余 倩 雯 女 士 此 時 離 開 )  

  
 



 (  十 三  )  

   負 責 人  

 4 0 .  容 溟 舟 先 生 的 意 見 及 詢 問 綜 合 如 下 ：  

 
( a )  與 衞 生 署 相 比 ， 醫 管 局 接 手 門 診 服 務 後 ， 更 難 成 功

登 記 就 診 ， 他 希 望 醫 管 局 提 供 歷 年 沙 田 區 不 同 門 診

名 額 的 分 布 數 字 。 他 詢 問 會 否 按 每 區 人 口 比 例 、 年

齡 群 組 或 過 往 求 醫 人 數 及 使 用 率 比 例 調 配 名 額 。 他

認 為 沙 田 區 普 通 科 門 診 電 話 預 約 服 務 名 額 自 二 零 零

六 年 推 出 以 來 維 持 不 變 ， 但 沙 田 人 口 不 斷 上 升 ， 名

額 供 不 應 求，實 有 調 整 需 要，加 上 新 設 的 增 值 服 務 ，

對 區 域 門 診 服 務 造 成 壓 力 ；  

 
( b )  診 所 的 增 值 服 務 不 斷 增 加 ， 例 如 取 藥 、 看 報 告 及 抽

血 等 ， 他 詢 問 這 些 增 值 服 務 有 否 佔 用 平 日 門 診 的 名

額 ， 可 否 彈 性 由 不 同 診 所 進 行 ； 以 及  

 
( c )  指 出 電 話 預 約 在 假 期 前 後 最 為 繁 忙 ， 除 了 瀝 源 診 所

外 ， 希 望 可 在 其 他 診 所 加 設 假 期 診 症 服 務 ， 並 在 長

假 期 前 後 增 加 名 額 ， 以 疏 導 病 人 ， 否 則 只 會 加 重 急

症 室 醫 療 人 員 的 壓 力 。  

  
 4 1 .  馮 康 醫 生 的 回 應 綜 合 如 下 ：  

 
( a )  承 認 門 診 服 務 未 能 滿 足 所 有 居 民 需 求 ， 在 普 通 科 門

診 方 面 ， 政 府 給 予 醫 管 局 的 使 命 十 分 清 晰 ， 主 要 服

務 弱 勢 社 群 ， 特 別 是 長 期 病 患 者 、 老 弱 無 依 的 長 者

及 低 收 入 家 庭 ， 但 不 表 示 其 他 群 組 不 能 享 用 服 務 ，

只 是 優 先 次 序 有 別 。 現 時 已 設 有 長 者 專 線 ， 總 部 亦

會 考 慮 日 後 為 申 領 綜 援 人 士 預 留 名 額 。 他 指 出 增 值

服 務 是 為 了 更 有 效 跟 進 長 期 病 患 者 的 進 展 ；  

 
( b )  沙 田 區 普 通 科 門 診 服 務 供 應 量 維 持 不 變 ， 慢 性 病 人

增 多 ， 亦 沒 有 影 響 名 額 。 暫 時 未 有 計 劃 於 長 假 期 前

後 或 晚 間 增 加 名 額 。 他 強 調 每 區 的 門 診 使 用 量 有

別 ， 沒 有 簡 單 的 公 式 用 於 調 配 電 話 預 約 門 診 名 額 ，



 (  十 四  )  

   負 責 人  
例 如 北 區 長 者 較 多 、 經 濟 較 貧 乏 ； 港 島 居 民 則 較 為

富 有 、 私 家 醫 生 較 多 ， 故 資 源 分 配 有 別 ， 醫 管 局 會

定 期 檢 討 ， 有 需 要 時 會 作 出 調 整 ；  

 
( c )  由 於 現 時 病 人 的 症 狀 較 為 複 雜 ， 每 節 約 診 治 4 0 個 病

人 。 瀝 源 診 所 現 時 已 很 擠 迫 ， 尤 其 是 藥 房 位 置 ， 未

來 將 擴 充 瀝 源 診 所 的 配 套 ， 需 要 控 制 病 人 數 目 ， 因

此 有 空 置 房 間 亦 未 能 使 用 ， 以 便 靈 活 調 配 ； 以 及  

 
( d )  現 時 沒 有 電 話 預 約 成 功 率 的 數 據 ， 但 承 諾 會 檢 討 接

線 問 題 ， 由 於 涉 及 整 個 電 話 預 約 系 統 ， 並 非 新 界 東

醫 院 聯 網 可 獨 力 改 變 。  

  
 臨 時 動 議  

 
楊 倩 紅 女 士 提 出 有 關 門 診 電 話 預 約 的 臨 時 動 議  
 
4 2 .  委 員 會 主 席 及 委 員 一 致 同 意 楊 倩 紅 女 士 提 出 以 下 臨  
時 動 議 ：  
 

“ 沙 田 區 議 會 衞 生 及 環 境 委 員 會 強 烈 要 求 醫 院 管 理

局 增 加 沙 田 區 普 通 科 門 診 名 額 ， 並 優 化 電 話 預 約 門

診 服 務 程 序 及 設 立 長 者 預 約 門 診 專 線 ， 由 專 人 接 聽

電 話 。 ＂  

 
陳 敏 娟 女 士 和 議 。  

  
 4 3 .  委 員 會 以 2 3 票 贊 成 一 致 通 過 第 4 2 段 的 臨 時 動 議 。  

 
( 鄧 永 昌 先 生 及 胡 永 權 先 生 此 時 離 開 )  

  
 黃 宇 翰 先 生 就 精 神 病 患 者 問 題 的 提 問 ( 文 件 H E  5 0 / 2 0 1 0 )  

  
 4 4 .  主 席 歡 迎 社 會 福 利 署 ( 社 署 ) 沙 田 區 助 理 福 利 專 員 2

譚 佩 珊 女 士 及 威 爾 斯 親 王 醫 院 精 神 科 醫 務 社 會 服 務 部 主



 (  十 五  )  

   負 責 人  
任 馮 家 儀 女 士 出 席 會 議 。  

  
 4 5 .  黃 宇 翰 先 生 的 意 見 及 詢 問 綜 合 如 下 ：  

 
( a )  關 注 如 何 有 效 控 制 精 神 病 患 者 的 病 情 ， 以 及 保 障 普

羅 大 眾 的 生 命 安 全 。 他 表 示 一 名 母 親 曾 致 電 議 員 辦

事 處 ， 指 患 有 精 神 病 的 兒 子 已 一 年 多 沒 有 服 藥 ， 並

有 病 發 跡 象 ， 騷 擾 鄰 居 ， 但 她 未 有 聯 絡 社 署 ， 以 免

兒 子 知 悉 ， 最 終 由 議 員 辦 事 處 聯 絡 社 署 ， 他 質 疑 醫

生 有 否 跟 進 病 人 定 期 服 藥 及 覆 診 。 對 於 拒 絕 跟 進 病

情 的 精 神 病 患 者 ， 由 於 社 署 必 須 有 人 通 告 個 案 才 會

受 理，但 家 人 有 時 礙 於 情 況，不 便 舉 報 精 神 病 親 友 ，

他 詢 問 醫 管 局 及 社 署 有 何 相 應 措 施 ；  
 
( b )  社 署 的 回 覆 表 示 ， 過 去 有 刑 事 暴 力 的 患 者 才 受 《 精

神 健 康 條 例 》 ( 條 例 ) 監 管 ， 否 則 有 權 拒 絕 接 受 跟 進

服 務 。 他 詢 問 先 前 葵 盛 邨 斬 人 案 的 行 兇 者 是 否 受 條

例 監 管 ， 如 否 ， 則 反 映 條 例 有 漏 洞 ； 以 及  

 
( c )  有 公 屋 住 戶 懷 疑 同 樓 層 有 三 個 精 神 病 患 者 ， 嚇 至 不

敢 出 門 ， 房 屋 署 只 回 覆 沒 有 這 方 面 的 統 計 資 料 。 他

詢 問 居 民 如 何 可 得 悉 精 神 病 患 者 的 位 置 ， 以 免 受 滋

擾 ， 並 認 為 房 屋 署 有 責 任 保 護 租 客 安 全 。 他 指 出 往

往 是 受 滋 擾 的 居 民 要 求 調 遷 ， 而 非 有 問 題 的 精 神 病

患 者 遷 走 ， 做 法 並 不 恰 當 。  

  
 4 6 .  潘 國 山 先 生 的 意 見 及 詢 問 綜 合 如 下 ：  

 
( a )  詢 問 沙 田 區 跟 進 精 神 病 康 復 者 的 醫 務 社 工 、 精 神 科

社 康 護 士 、 職 業 治 療 師 及 臨 床 心 理 學 家 等 專 業 人 士

的 人 數 ； 以 及  

 
( b )  沙 田 區 有 1 2  0 0 0 名 接 受 醫 管 局 精 神 科 服 務 的 病 人 居

住 ， 當 中 約 3  0 0 0 人 被 診 斷 患 上 嚴 重 精 神 病 ， 根 據 條

例 ， 他 們 是 否 獲 有 條 件 釋 放 的 病 人 。 他 詢 問 獲 有 條



 (  十 六  )  

   負 責 人  
件 釋 放 的 病 人 是 否 只 限 於 暴 力 傾 向 患 者 ， 花 痴 症 是

否 包 括 在 內 。 過 去 三 年 ， 有 多 少 病 人 不 再 獲 有 條 件

釋 放 ， 以 及 具 備 什 麼 條 件 才 可 獲 得 釋 放 。  

  
 4 7 .  葛 珮 帆 博 士 的 意 見 及 詢 問 綜 合 如 下 ：  

 
( a )  3  0 0 0 名 被 診 斷 患 上 嚴 重 精 神 病 的 患 者 是 否 都 有 特

別 的 醫 護 跟 進 ， 以 及 沙 田 區 1 2  0 0 0 名 接 受 醫 管 局 精

神 科 服 務 的 病 人 有 多 少 有 刑 事 暴 力 傾 向 。 對 於 李 嘉

誠 精 神 科 門 診 部 病 人 的 缺 席 率 達 百 分 之 十 ， 她 關 注

醫 管 局 如 何 跟 進 ， 並 擔 心 對 社 區 造 成 危 險 ； 以 及  

 
( b )  鑑 於 有 公 屋 居 民 受 噪 音 滋 擾 或 人 身 安 全 受 威 脅 ， 她

關 注 房 屋 署 前 線 員 工 有 否 能 力 處 理 個 案 ， 建 議 向 前

線 員 工 發 出 更 清 晰 的 指 引 及 提 供 培 訓 。 此 外 ， 她 希

望 可 界 定 懷 疑 精 神 病 個 案 的 定 義 。 她 指 出 選 區 內 有

發 出 噪 音 、 裸 體 、 臭 味 、 高 空 擲 物 及 行 為 異 常 等 問

題 人 士 ， 不 知 道 如 何 處 理 ， 希 望 慘 劇 發 生 前 可 以 預

防 及 加 強 教 育 。  

 
( 韋 國 洪 先 生 及 黃 戊 娣 女 士 此 時 離 開 )  

  
 4 8 .  鄭 楚 光 先 生 指 出 ， 選 區 有 精 神 病 長 者 因 佩 戴 助 聽 器

及 拒 絕 服 藥 ， 經 常 聽 到 樓 上 有 雜 音 ， 並 有 輕 生 傾 向 ， 他

讚 賞 社 署 迅 速 跟 進 ， 令 該 長 者 情 況 好 轉 。 他 希 望 醫 務 社

工 跟 進 沒 有 回 醫 院 取 藥 的 病 人 。  

  
 4 9 .   林 松 茵 女 士 的 意 見 及 詢 問 綜 合 如 下 ：  

 
( a )  沙 田 區 1 2  0 0 0 名 接 受 醫 管 局 精 神 科 服 務 的 病 人 當

中 ， 有 多 少 個 是 根 據 條 例 獲 有 條 件 釋 放 的 病 人 ， 她

擔 心 對 社 區 造 成 問 題 。 她 舉 例 指 選 區 內 有 疑 似 精 神

病 人 在 屋 邨 走 廊 裸 體 ， 管 理 處 有 需 要 知 道 他 們 的 居

住 地 點 ， 加 以 預 防 。 她 認 為 擁 有 病 患 者 資 料 的 醫 管



 (  十 七  )  

   負 責 人  
局 應 設 通 報 機 制 ， 及 早 發 現 異 常 行 為 及 提 供 治 療 ，

有 助 避 免 慘 劇 發 生 ； 以 及  

 
( b )  社 署 設 立 綜 合 社 區 精 神 健 康 中 心 ， 整 合 社 區 精 神 健

康 服 務 ， 希 望 可 盡 早 推 行 。 對 於 其 他 部 門 收 到 疑 似

精 神 病 患 者 的 異 常 個 案 ， 應 通 報 醫 管 局 ， 以 協 助 處

理 個 案 ， 讓 醫 生 知 悉 病 人 的 情 況 。  

 
( 羅 光 強 先 生 及 盧 偉 國 博 士 此 時 離 開 )  

  
 5 0 .  馮 康 醫 生 指 出 ， 接 受 醫 管 局 精 神 科 服 務 的 病 人 超 過

一 半 以 上 是 焦 慮 及 抑 鬱 等 情 緒 病 ， 並 非 有 刑 事 暴 力 傾

向 ， 而 有 條 件 釋 放 的 病 人 也 不 是 嚴 重 的 精 神 病 患 者 。 對

於 病 人 未 有 回 來 覆 診 ， 社 康 護 士 會 跟 進 ， 但 不 是 以 個 案

形 式 處 理 。 由 本 年 開 始 ， 葵 青 、 觀 塘 及 元 朗 區 會 試 行 個

案 管 理 計 劃 ， 跟 進 嚴 重 及 不 穩 定 的 病 人 ， 預 計 沙 田 亦 即

將 推 行 。 他 表 示 會 集 中 資 源 優 先 跟 進 嚴 重 個 案 ， 如 家 人

多 與 醫 護 人 員 積 極 溝 通 ， 會 有 助 個 案 處 理 。 現 時 已 開 始

改 變 策 略 ， 加 強 跟 進 ， 多 聘 請 社 工 及 職 業 治 療 師 擔 任 個

案 經 理 ， 以 紓 緩 問 題 。  

 
( 陳 盧 燕 冰 女 士 及 楊 倩 紅 女 士 此 時 離 開 )  

  
 5 1 .   譚 佩 珊 女 士 的 回 應 綜 合 如 下 ：  

 
( a )  大 部 分 精 神 病 患 者 都 並 非 有 嚴 重 的 暴 力 傾 向 。 社 署

一 直 在 社 區 層 面 推 行 公 眾 教 育 ， 增 加 公 眾 對 精 神 病

及 情 緒 病 患 者 的 認 識 ， 以 推 廣 康 健 共 融 ； 此 外 ， 亦

鼓 勵 病 患 者 接 受 治 療 和 輔 導 。 除 醫 務 社 工 外 ， 社 署

綜 合 家 庭 服 務 中 心 社 工 亦 與 受 資 助 的 非 政 府 機 構 服

務 單 位 合 作 ， 將 精 神 健 康 的 課 題 推 廣 至 不 同 界 別 的

人 士 ；  

 
 



 (  十 八  )  

   負 責 人  
( b )  在 處 理 受 精 神 問 題 困 擾 的 個 案 時 ， 社 工 會 從 多 方 面

了 解 病 患 者 ， 包 括 人 際 關 係 、 社 交 圈 子 及 生 活 習 慣

等 ， 以 找 出 問 題 核 心 ， 避 免 情 況 惡 化 。 為 加 強 社 區

合 作 ， 綜 合 家 庭 服 務 中 心 社 工 亦 會 連 同 在 沙 田 區 營

辦 社 區 精 神 健 康 協 作 計 劃 的 香 港 神 託 會 社 工 ， 對 懷

疑 個 案 作 初 步 評 估 ， 再 轉 介 予 醫 管 局 社 區 精 神 科 小

組 作 進 一 步 診 斷 及 跟 進 ， 以 安 排 治 療 ；  

 
( c )  社 署 未 來 會 分 別 在 十 八 區 整 合 現 有 的 精 神 健 康 社 區

支 援 服 務 ， 而 設 立 綜 合 社 區 精 神 健 康 中 心 ， 提 供 一

站 式 服 務 ， 為 服 務 使 用 者 提 供 更 便 利 及 更 適 切 的 服

務 ， 並 可 更 有 效 支 援 社 區 。 沙 田 區 的 精 神 健 康 綜 合

社 區 中 心 將 分 別 由 香 港 神 託 會 和 新 生 精 神 康 復 會 營

運 ， 並 將 於 本 年 十 月 正 式 投 入 服 務 。 社 署 目 前 正 積

極 物 色 合 適 的 地 方 ， 作 為 中 心 的 選 址 。 與 此 同 時 ，

地 區 現 有 的 支 援 服 務 單 位 仍 會 繼 續 為 精 神 病 康 復 者

提 供 相 關 的 康 復 服 務 ； 以 及  

 
( d )  有 關 轉 介 資 料 的 來 源 ， 由 於 涉 及 個 人 資 料 ， 社 署 需

回 應 受 助 人 的 查 詢 。 至 於 如 何 協 助 病 患 者 接 受 援 助

及 治 療 ， 則 會 按 個 別 個 案 情 況 而 處 理 。  

  
 5 2 .   甄 威 廉 先 生 表 示 ， 警 方 最 重 要 是 保 障 市 民 的 生 命 財

產 。 如 市 民 發 現 被 刑 事 恐 嚇 ， 盡 管 對 方 是 懷 疑 精 神 病 患

者 ， 亦 應 立 即 致 電 9 9 9 報 警 求 助 ， 交 由 警 方 處 理 。 在 公 眾

地 方 裸 體 個 案 ， 如 有 足 夠 證 據 ， 便 可 拘 捕 疑 犯 。 警 方 會

應 當 時 需 要 把 疑 犯 移 送 醫 院 接 受 檢 查 。 此 外 ， 警 方 與 醫

管 局 、 社 署 及 房 屋 署 亦 有 通 報 機 制 。  

  
 5 3 .  房 屋 署 高 級 房 屋 事 務 經 理 ( 沙 田 及 馬 鞍 山 ) 黃 顯 強 先

生 的 回 應 綜 合 如 下 ：  

 
( a )  房 屋 署 的 工 作 是 支 援 社 署 及 醫 管 局 ， 日 常 要 處 理 不

少 因 精 神 健 康 理 由 調 遷 的 要 求 。 經 社 工 及 醫 生 評 估



 (  十 九  )  

   負 責 人  
後 ， 有 情 緒 及 精 神 困 擾 的 求 助 個 案 會 轉 介 房 屋 署 ，

例 如 病 患 者 需 要 家 人 支 援 ， 房 屋 署 會 彈 性 安 排 病 患

者 住 近 父 母 及 親 屬 ； 又 或 搬 近 覆 診 的 醫 療 網 絡 作 服

務 支 援 ， 協 助 病 患 者 康 復 。 對 於 噪 音 投 訴 ， 則 會 根

據 居 住 環 境 判 斷 是 否 屬 幻 聽 ， 有 需 要 時 會 調 遷 住 戶

到 較 清 靜 的 單 位 ； 以 及  

 
( b )  員 工 保 安 方 面 ， 接 見 居 民 櫃 位 會 位 於 大 堂 外 圍 附

近 ， 遠 離 主 任 的 工 作 間 。 大 堂 亦 會 增 加 保 安 人 員 ，

關 注 員 工 的 安 全 。 此 外 ， 現 時 有 通 報 機 制 通 知 社 署

的 精 神 復 康 小 組 外 展 隊 。  
 
( 鄭 楚 光 先 生 及 林 松 茵 女 士 此 時 離 開 )  

  
 衞 慶 祥 先 生 就 行 人 天 橋 吸 煙 的 提 問 ( 文 件 H E  5 2 / 2 0 1 0 )  

  
 5 4 .  主 席 歡 迎 衞 生 署 高 級 醫 生 ( 社 區 聯 絡 ) 1 鍾 沛 康 醫 生

及 控 煙 辦 勞 超 成 醫 生 出 席 會 議 。  

  
 5 5 .   衞 慶 祥 先 生 的 意 見 及 詢 問 綜 合 如 下 ：  

 
( a )  控 煙 辦 回 應 指 ， 過 去 一 年 共 收 到 八 宗 關 於 沙 田 市 中

心 行 人 天 橋 吸 煙 造 成 滋 擾 的 投 訴 ， 主 要 是 連 接 希 爾

頓 中 心 及 新 城 市 廣 場 的 天 橋 。 他 詢 問 部 門 有 否 研 究

投 訴 集 中 在 該 處 的 原 因 、 控 煙 辦 收 到 投 訴 後 會 如 何

處 理 ， 以 及 會 否 考 慮 把 行 人 天 橋 列 為 法 定 禁 煙 區 ；  

 
( b )  根 據 城 市 規 劃 的 設 計 ， 沙 田 市 中 心 與 多 個 屋 苑 相

連 ， 政 府 鼓 勵 該 處 屋 苑 的 居 民 使 用 相 連 的 平 台 及 商

場 通 道，包 括 行 人 天 橋，故 大 部 分 居 民 會 利 用 天 橋 、

平 台 或 商 場 通 道 進 出 屋 苑 。 希 爾 頓 中 心 、 蔚 景 園 及

新 城 市 廣 場 第 三 期 的 居 民 主 要 靠 該 處 兩 條 行 人 天 橋

進 出 屋 苑 ， 被 迫 吸 入 二 手 煙 ；  

 
 



 (  二 十  )  

   負 責 人  
( c )  去 年 有 上 蓋 的 交 通 交 匯 處 已 劃 為 法 定 禁 煙 區 ， 今 年

沒 有 上 蓋 的 交 通 交 匯 處 也 列 為 法 定 禁 煙 區 ， 相 信 是

避 免 輪 候 巴 士 的 乘 客 吸 入 二 手 煙 ， 他 質 疑 性 質 相 近

的 行 人 天 橋 為 何 未 有 全 面 劃 為 法 定 禁 煙 區 ； 以 及  

 
( d )  控 煙 辦 的 回 覆 反 映 禁 煙 範 圍 擴 大 後 ， 有 吸 煙 者 聚 集

在 禁 煙 範 圍 以 外 地 方 吸 煙 ， 例 如 大 廈 或 商 場 的 出

口 ， 對 途 人 造 成 影 響 。 控 煙 辦 指 政 府 會 按 照 實 際 情

況 和 社 會 各 界 對 控 煙 的 期 望 及 接 受 程 度 ， 以 考 慮 是

否 有 需 要 進 一 步 擴 大 法 定 禁 煙 範 圍 ， 他 認 為 回 覆 過

於 空 泛 。  

 
( 梁 振 邦 先 生 此 時 離 開 )  

  
 5 6 .  黃 澤 標 先 生 詢 問 控 煙 辦 會 否 採 取 其 他 措 施 ， 以 加 強

控 煙 。 他 發 現 垃 圾 桶 頂 的 煙 灰 缸 有 積 水 ， 如 沒 有 積 水 ，

便 會 燃 燒。他 建 議 採 用 鋼 製 煙 灰 盒，以 免 危 害 路 人 安 全 。 

  
 5 7 .   容 溟 舟 先 生 的 意 見 及 詢 問 綜 合 如 下 ：  

 
( a )  馬 鞍 山 海 栢 花 園 商 場 通 往 馬 鞍 山 公 園 的 天 橋 經 常 有

不 少 煙 民 吸 煙 ， 該 處 是 通 往 馬 鞍 山 圖 書 館 及 馬 鞍 山

公 園 的 必 經 之 路 ， 市 民 難 免 受 二 手 煙 影 響 。 既 然 露

天 的 交 通 交 匯 處 也 要 禁 煙 ， 為 何 行 人 流 量 多 的 行 人

天 橋 未 有 包 括 在 內 ； 以 及  

 
( b )  他 曾 與 控 煙 辦 視 察 大 水 坑 村 及 富 安 花 園 的 交 通 交 匯

處 ， 並 關 注 到 執 法 時 如 何 劃 分 地 界 。 有 些 地 方 難 以

設 置 路 標 或 以 界 線 劃 分 禁 煙 區 ， 容 易 令 煙 民 誤 墮 法

網 ， 他 希 望 可 清 晰 劃 界 。 他 詢 問 控 煙 辦 與 業 主 立 案

法 團 、 管 理 處 及 房 屋 署 的 合 作 進 展 ， 以 及 何 時 刊 登

憲 報 ， 公 告 禁 煙 範 圍 。  

  
 



 (  二 十 一  )  

   負 責 人  

 5 8 .   勞 超 成 醫 生 的 回 應 綜 合 如 下 ：  

 
( a )  在 實 施 室 內 公 眾 地 方 禁 煙 後 ， 留 意 到 有 煙 民 聚 集 在

禁 煙 範 圍 外 吸 煙 。 根 據 《 吸 煙 ( 公 眾 衞 生 ) 條 例 》 ( 第

3 7 1 章 ) ， 所 有 室 內 的 公 眾 地 方 均 禁 止 吸 煙 ， 而 “ 室

內 ＂ 的 定 義 是 有 天 花 板 或 上 蓋 的 ， 圍 封 程 度 達 總 面

積 的 一 半 。 若 天 橋 的 圍 封 程 度 達 百 分 之 五 十 ， 則 屬

禁 煙 區 。 但 連 接 希 爾 頓 中 心 及 新 城 市 廣 場 的 天 橋 圍

封 程 度 並 不 足 百 分 之 五 十 ， 因 此 煙 民 於 該 處 吸 煙 並

不 違 法 。 政 府 除 了 在 法 定 禁 煙 區 內 落 實 禁 煙 執 法 ，

亦 通 過 多 項 相 輔 相 成 的 措 施 ， 包 括 宣 傳 、 教 育 和 鼓

勵 戒 煙 等 ， 以 加 強 禁 煙 措 施 的 成 效 。 政 府 將 來 亦 會

按 實 際 情 況 考 慮 是 否 需 要 進 一 步 擴 大 法 定 禁 煙 範

圍 ；  

 
( b )  控 煙 辦 已 聯 絡 該 處 的 管 理 公 司 ， 並 建 議 考 慮 移 走 煙

蒂 箱 ， 以 及 張 貼 宣 傳 海 報 鼓 勵 戒 煙 。 控 煙 辦 亦 加 強

戒 煙 服 務 及 配 套 宣 傳 ， 教 育 市 民 戒 煙 。 除 了 保 障 市

民 免 受 二 手 煙 影 響 外 ， 亦 希 望 降 低 整 體 的 吸 煙 人

口 ； 以 及  

 
( c )  立 法 會 通 過 條 例 後 ， 將 於 十 二 月 一 日 起 在 露 天 公 共

交 通 交 匯 處 實 施 禁 煙 ， 衞 生 署 並 與 各 有 關 單 位 ， 如

運 輸 署 及 路 政 署 等 商 討 有 關 在 禁 煙 地 點 放 置 禁 煙 標

誌 及 圖 則 等 事 宜 ， 方 便 市 民 知 悉 已 劃 為 法 定 禁 煙 區

的 公 共 交 通 交 匯 處 的 範 圍 ， 並 會 於 實 施 禁 煙 之 前 透

過 媒 體 作 宣 傳 。  

  
 5 9 .   胡 振 堂 先 生 表 示 ， 就 議 員 對 鋼 製 煙 灰 盒 的 意 見 交 給

署 方 考 慮 ， 以 及 加 緊 清 理 垃 圾 桶 頂 的 煙 灰 缸 。  

  
  

 
 



 (  二 十 二  )  

   負 責 人  
下 次 會 議 日 期 及 時 間  

  
 6 0 .  主 席 宣 布，下 次 會 議 將 於 二 零 一 零 年 九 月 十 六 日 ( 星

期 四 )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舉 行 。 會 議 於 下 午 五 時 三 十 五 分 結

束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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